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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因信基督—成为神的儿子(26) 

1. 籍著信心而拥有 

加 3:23 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直圈到那 

  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。 

加 3:25 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，我们从此就不在师傅的手下了。 

来 11:6 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；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

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 

2. 得著不朽的生命 

得儿子名份：强调在承继产业，享受福份说的 

神的儿子：强调生命的承继，倾向道德性说的 

 

二. 因归入耶稣—主里都成为一(27-28) 

1. 是指与基督联合 

2. 是指与肢体联合 

 

三. 因属乎基督—共同承受产业(29) 

1. 承受产业之原意 

  A.旧约： a. 迦南地 

               b. 以色列民 

  B.两约之间：未来的世界，神的救赎 

  C.新约： a. 信徒 

    b. 永生、天国 

2. 是凭应许承受的 

  加 3:6 正如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」。 

 

结论 

1. 得福份的途径是籍著信心 

2. 得福份的本份是活出基督 

 

 


